怀来县人大常委会工作职责
一、服务全县中心工作，推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1、依法审议和决定重大事项。紧紧围绕县委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对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事项，依法有效行使决定权，及时作出决议决定。

2、加强对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适时听取县政府关于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关于2014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报告，审查和批准县政府2015年财政决算，促进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不断提高依法理财水平，保持经济良好运行。 

3、依法行使任免权。规范任免程序，切实做好拟任命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增强任命干部法制观念，提高执法水平。

二、服务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4、围绕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劳动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事业、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工作，适时组织代表开展视察，听取县政府相关报告，提出意见建议，促进民生改善。

5、认真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坚持把信访工作与人大监督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提高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转办和督办水平，督促有关部门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加强法律监督，推进依法治县进程

6、强化司法监督。切实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监督，支持检察机关严厉惩治腐败，打击犯罪，推动法律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7、强化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开展对《消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执法检查，督促有关部门进一步增强执法意识，提高执法水平，保证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实施。

四、服务代表履职，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8、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坚持和完善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制度，更多地邀请代表参加常委会开展的检查和调研活动，及时通报常委会和“一府两院”重要工作情况，提高代表对国家机关政务活动的参与度。

9、认真做好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的交办、转办和督办工作，对重点建议进行重点督办和检查，并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10、抓好代表履职能力培训。结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常委会重点工作推进和代表履职需求，以提高议案建议提出质量、审议能力、视察调研能力和收集反映社情民意能力为重点，加强对基层代表业务培训，切实提高代表素质，增强代表依法履职意识和能力。

五、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职水平

11、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把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县人大常委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学习领会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坚持科学发展观，着重把握好传承与发展、监督与支持、民意诉求与国情县情之间的关系，切实提高人大工作水平。

12、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按照科学合理、协调有序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常委会和工作机构之间的关系，努力提高常委会及机关的整体运行效能。在传承历届人大工作好经验、好做法的同时，根据发展新形势和履职新实践，更加自觉地推进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提升人大工作科学化水平。

13、加强作风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着力强化机关干部的政治意识、有为意识、创新意识，不断增强学习调研能力和联系服务群众能力，扎实做好包村帮扶工作。

14、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密切与乡镇人大的工作联系，加强业务指导，组织学习培训，强化工作协同，推进乡镇人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增强全县人大工作合力，提升整体工作水平。

15、认真完成县委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和上级人大部署的有关检查、调研和视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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